






  京建发〔2018〕411号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启用建筑起重机械登记备案及
建筑起重机械和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使用登记备案电子证书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
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委，东城、西城区住房城市建设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局，各建筑施工企业、建筑起重机械产权单位、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专业分包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45号）及本市有关规定，实现“一网通办”和“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的要求，现将启用建筑起重机械登记备案（即设备登记编号）及建筑起重机械和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使用登记备案电子证书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自实施之日起，各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再向申请企业发放《北京市起重机械登记编号》（蓝色证件）、《北京市起重机械使用登记标志》（绿色证件）和《北京市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使用登记标志》（黄色证件），申请企业在系统中自行下载打印带“建筑施工设备设施备案专用章”电子印章的电子证书（电子证书样式见附件）。
二、各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按时限要求完成建筑起重机械登记备案及建筑起重机械和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使用登记备案的办理，在决定通过后，应当主动告知申请企业在系统中自行下载打印电子证书。
三、建筑施工企业在取得建筑起重机械和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使用登记备案电子证书后，应用硬质材料放大制作现场公示牌，置于建筑起重机械或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显著位置，公示信息应至少包含使用登记备案的所有信息。
四、本《通知》自实施之日起，各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办理建筑起重机械登记备案及建筑起重机械和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使用登记备案业务中曾经使用的其他各类印章一律不再使用。
五、本《通知》自2018年10月1日起实施。
特此通知。

附件：1.《北京市建筑起重机械登记编号》电子证书样式
2.《北京市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备案标志》电子证书样式
3.《北京市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使用登记备案标志》电子证书样式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8年8月29日
    
（联系人：魏巍；联系方式：59958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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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北京市建筑起重机械登记编号》电子证书样式
	北京市建筑起重机械登记编号

	登记编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出厂日期
	

	出厂编号
	
	下次安全评估时间
	

	产权单位
	

	生产厂家
	

	登记部门：                              
登记日期:
                                                           （印  章）



附件2：
《北京市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备案标志》电子证书样式
	北京市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备案标志

	工程名称
	

	施工许可手续
	
	单体工程
	

	施工单位
	
	产权单位
	

	登记编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检验单位
	

	检验报告编号
	
	检验合格日期
	

	登记部门：                                 
登记日期:
                                                                 （印  章）


附件3：
《北京市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使用登记备案标志》电子证书样式
	北京市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使用登记备案标志

	工程名称
	

	施工许可手续
	
	单体工程（高度）
	

	施工单位
	
	专业分包单位
	

	产品型号
	
	鉴定（评估）证书编号
	

	使用机位数
	
	检验单位
	

	检验报告编号
	
	检验合格日期
	

	登记部门：                                 
登记日期:
                                                           （印  章）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8月29日印发
